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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及法規

說明會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
111年7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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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說明

•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(CBAM)重
點與發展現況

說明主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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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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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室氣體種類及來源

• 依據溫管法第3條第1款之規定，溫室氣體係指CO2、CH4、N2O、HFCs、PFCs、SF6 、

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。

註1、溫暖化潛勢(GWP)：指特定時間
內(通常指100年)每種溫室氣體相對於
CO2所造成的暖化影響力
註2、本署參採2007年IPCC 第四次評
估報告(AR4)數值

溫室氣體 主要來源 溫暖化潛勢(GWP)

二氧化碳(CO2)
• 化石燃料燃燒
• 土地利用變化(毀壞森林)

1

甲烷(CH4)
• 化石燃料燃燒
• 掩埋場
• 飼養反芻動物、農業活動

25

氧化亞氮(N2O)
• 化石燃料燃燒、工業活動
• 使用肥料

298

氫氟碳化物(HFCs) • 製冷劑、冷媒、噴霧器等 12 ~ 14,800

全氟碳化物(PFCs)
• 工業活動(光電半導體製程)
• 鋁製程

7,390 ~ 17,200

六氟化硫(SF6)
• 工業活動(光電半導體製程)
• 氣體阻斷器

22,800

三氟化氮(NF3) • 工業活動(光電半導體製程) 17,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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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分為直接排放(範疇一)、能源間接排放(範疇二)及其他間接排放(範疇三)

Overview of GHG Protocol scopes and emissions across the value chain

 紅色虛線為本署規範盤查應涵蓋範疇

溫室氣體排放源分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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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經過相關活動數據的蒐集、彙整及計算，檢視

自身營運活動中直接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。

藉由盤查結果找到排放熱點，透過解析發掘具有減

量潛力的部分，據以推動相關減量作為。

目的

意義

盤查之意義與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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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需要盤查…Who

自願性
參與者

金管會
指定揭露對象

本署公告
溫室氣體排放源

供應鏈中之
利害關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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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室氣體盤查可參考之規範

自願性參與者

金管會指定揭露對象本署公告溫室氣體排放源

供應鏈中之利害關係人

• 同屬金管會及環保署納管事業，應依本署規

範及本指引辦理；

• 非環保署納管事業，於國內部分則依金管會

規範辦理，國外部分依當地國規範，倘當地

國未規範者依國際標準執行。

•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
(GHG Protocol) 

• 企業價值鏈（範疇三）標準
• ISO 14064-1:2018

• CNS 14064-1:2021

•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

管理辦法

• 本指引第三篇內容

•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
(GHG Protocol) 

• 企業價值鏈（範疇三）標準
• ISO 14064-1:2018

• CNS 14064-1: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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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規定

• 溫管法第16條

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，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，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

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，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

查證。

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，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

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。

• 溫管法第3條第23款

登錄：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、碳匯量、核配量、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、拍

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。



10

10

10

 依溫管法16條第1項規定，本署於105年1月7日公告「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

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」，規範如下：

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

公告事項一

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

適用對象

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
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
源，如附表。

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盤查登錄期限及責任

公告事項二

應於每年8月底完成前一年度全
廠(場)排放量盤查、查證及登錄
作業；應於105年8月底完成104
年盤查登錄作業

附表

行業製程別：
發電業、鋼鐵業、水泥業、半導體業、
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、石油煉製
業等行業

各行業：
化石燃料燃燒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
達2.5萬公噸CO2e以上之排放源

• 以管制編號為單位，應盤查登錄全場(廠)溫室氣體排放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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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公告溫室氣體排放源應遵循盤查登錄事項

 依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規定，排放源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

式，於規定期限前完成全廠（場）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，並上傳排放量清冊

及報告書、查證聲明書及總結報告書至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。

查驗機構

事業

事業 完成全廠（場）盤查作業

完成查證作業

完成線上登錄及檔案上傳

執行對象 執行流程

1. 盤查清冊

2. 盤查報告書

3. 查證聲明書

4. 查證總結報告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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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室氣體盤查作業程序

一、邊界設定

二、排放源鑑別

三、排放量計算

四、數據品質管理

五、文件化

定
性
盤
查

定
量
盤
查

高階主管承諾

成立推動組織

起始會議 確認盤查目的

開始盤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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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界設定

 具本署公告排放源應之事業，應以管制編號所涵蓋的地理邊界，依營運控

制權將其可控制運作的排放源納入盤查邊界。

 邊界設定步驟：

 依管制編號

確認
邊界範圍

邊界設定
方法

 營運控制權法

 確認廠內排放源皆屬事

業所控制的；若有排除

應清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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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源鑑別

 鑑別盤查邊界內會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，並以直接和能源間接以及其他間接排

放予以分類。

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：指來自事業所擁有的製程或設施之直接排放。

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：排放為事業作業結果，排放源為另一家公司所擁有或控

制。

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：來自使用電力或蒸汽之能源利用間接排放。

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：事業從事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，但該排放源

非事業所擁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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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室氣體排放種類及排放型式

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：

固定燃料燃燒源：
固定式設備之燃料燃燒，如：鍋爐、
熔爐、蒸汽渦輪機、加熱爐等。

製程排放源：
物理或化學製程之排放，如：煉油
製程中之觸媒裂解程序產生之CO2、
半導體製程之PFCs等。

移動燃燒源：
交通運輸設備之燃料燃燒，
如：堆高機、汽車等

逸散排放源：
有意及無意的排放，如：
從設備之接合處、冷媒
逸散、廢水處理等

排放源鑑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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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室氣體排放種類及排放型式

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：

外購電力：依電力來源區分。

 公用售電業－指台電提供之電力

 其他－非台電提供之電力

 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－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核發之再生能源憑證。

外購蒸汽：向汽電共生

廠或具汽電共生設備或

加熱設施之工廠所購買

之蒸汽。

本署公告對象應鑑別並量化直接與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；

其他間接排放之鑑別與量化為非必要填報項目。

排放源鑑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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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如何決定盤查範疇?

 依據盤查目的決定需盤查的範疇

盤查範疇
對象

直接排放
間接排放

能源間接 其他間接

本署公告列管對象 ○ ○ ×

金管會指定揭露對象 ○ ○ ×

供應鏈中之利害關係人註1 ○ △ △
自願性參與者 ○ △ △

○表示必須執行；△表示視其盤查目的；×表示無須執行（非必要，但事業若有需求亦可納入）。
註1：上游供應廠商、下游客戶或國際產業公協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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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－邊界設定＆排放源鑑別

OO公司-管制編號 E1234567

鍋爐

公務車

運輸機具

冷氣

外購電力

下游運輸
及配送

範疇 排放型式 排放源

直
接
排
放

固定燃料
燃燒源

鍋爐

製程
排放源

乙炔切割作業

移動
燃燒源

公務車

逸散
排放源

冷氣

能源間接排放 外購電力

其他間接排放 下游運輸及配送

乙炔切割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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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量量化

 排放量量化步驟：

決定排放量計算方法，並選擇合適之活動數據，活動數據分為量測數據及非

量測數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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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－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

項目 直接排放 能源間接

排放源
鍋爐

（煙煤）
切割（乙炔） 公務車(汽油)

冷媒填充
(R410A)

廠房用電

活動數據來源 皮帶秤紀錄 氣體重量 加油單據
購買收據

（年度填充量）
台電電費單

使用量
52,000

公噸
5 公斤

1,000

公秉
10

公斤
60,000

千度

鑑別排放源，並蒐集一年整年度之活動數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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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演練－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

依環保署公告係數計算，代入計算式，即可計算排放量。

排放係數 CO2 CH4 N2O R410A 低位熱值

煙煤 94,600(kgCO2/TJ) 1 (kgCH4/TJ) 1.5 (kgN2O/TJ) － 6,080 (kcal/kg)

乙炔 3.385 (tCO2/ton乙炔) － － － －

汽油 69,300(kgCO2/TJ) 25 (kgCH4/TJ) 8 (kgN2O/TJ) 7,800 (kcal/kg)

R410A － － － 1 －

電力 0.502 (tCO2/千度) － － － －

計算排放量
1. 煙煤

CO2 年排放量= 52,000 (ton) × 94,600 (kgCO2/TJ) × 4.1868×10-9(TJ / kcal) × 6,080(kcal/kg)× 1 = 125,221.8959 公噸 CO2e 

CH4 年排放量 = 52,000 (ton) × 1 (kgCH4/TJ) ×4.1868×10-9 (TJ / kcal) × 6,080(kcal/kg)×25  = 33.0925 公噸 CO2e 

N2O 年排放量 = 52,000 (ton) × 1.5 (kgN2O/TJ) ×4.1868×10-9 (TJ / kcal) × 6,080(kcal/ kg)× 298 = 591.6933 公噸 CO2e 

合計 125,846.6817 公噸 CO2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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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排放量

2. 乙炔

CO2 年排放量= 1,000 (公秉)× 69,300 (kgCO2/TJ) × 4.1868×10-9 (TJ / kcal) × 7,800(kcal/L)× 1 = 2,263.1329 公噸 CO2e 

CH4 年排放量 = 1,000 (公秉) × 25 (kgCH4/TJ) ×4.1868×10-9 (TJ / kcal) × 7,800(kcal/L)×25  = 20.4107 公噸 CO2e 

N2O 年排放量 = 1,000 (公秉) × 8 (kgN2O/TJ) ×4.1868×10-9 (TJ / kcal) × 7,800(kcal/L)× 298 = 77.8544 公噸 CO2e 

合計 12,361.3979 公噸 CO2e

範例演練－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

CO2 年排放量= 0.005 (ton)× 3.385 (tCO2/ton乙炔) × 1 = 0.0169 公噸 CO2e 

3. 汽油

4. R410A

年排放量= 0.01 (ton)× 1 × 2088(GWP) = 20.88 公噸 CO2e 

5. 外購電力

年排放量= 60,000 (千度)× 0.502 = 30,120 公噸 CO2e 
總計
直接排放 138,228.9765 公噸 CO2e 

能源間接排放 30,120 公噸 CO2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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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量試算工具

https://ghgregistry.epa.gov.tw/ghg_rwd/Main/Index

運用環保署試算工具，只要依燃料種類或用電情形輸入活動數據(使用量)，即可計

算排放量。

https://ghgregistry.epa.gov.tw/ghg_rwd/Main/Inde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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彙總溫室氣體排放量

 彙總參考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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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查證、登錄或揭露嗎?

 依據盤查目的決定是否需查證、登錄或揭露

盤查範疇
對象

查證 登錄註1 揭露註2

本署公告列管對象 ○ ○ ○

金管會指定揭露對象 ○ × ○

供應鏈中之利害關係人註4 △ △ △

自願性
參與者

碳標籤 ○ ○ ○

碳中和 △ △ △
CDP △ ○ ○

SBTi △ ○ ○

自我檢視排放量 △ △ △

○表示必須執行；△表示視其盤查目的；×表示無
須執行（非必要）。
註1：登錄是指將盤查之訊登載於電子化系統上

，泛指各類系統平台，不局限於國家溫室氣
體登錄平台。

註2：揭露泛指公開於任何網站、平台或文件上
，可查找相關排放資訊、減量目標或評等結
果。

註3：CDP未要求盤查數據須查證，但查證與否
會影響評分結果；SBTi未強制要求數據須經
查證，但經查證其減量目標較易審核通過。

註4：上游供應廠商、下游客戶或國際產業公協
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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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

(CBAM)重點與發展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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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AM：管制部門別

第一階段 (first phase)：

水泥 鋼鐵 製鋁 肥料 電力

28

• 第二階段 (phase 2) 將擴增涵蓋的部門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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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鋼鐵部門為例

歐盟CBAM初期涵蓋貨品項
目參考連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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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AM：漸近式推動策略

• 以購買「碳認證」

(certificates) 做為遵

約依據 (歐元/tCO2)

• 碳認證的價格，以進

口前一週EU ETS的

碳權 (EUA) 平均價

格為計算依據。

• 採用分階段漸近的方

式來引入CBAM，並

且令程序簡化，利於

企業執行。

過渡階段 過渡階段後

目標在於蒐集排放資

料，並非進行財務調

整。碳價格將以各部

門的實際資料做為計

算依據。

進口者必須正
式宣告其所進
口產品的總碳
含 量
(embedded
emissions) 。
詳細的計算方
法將於後續公
布。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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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AM：執行的實務考量

EU 進口者：

須向國家授權機

構進行註冊申請，

註冊通過後可購

買 CBAM 制度下

碳認證額度。

在每年的5/31前，

須申報前一年度

實際進口之商品

數量及對應的碳

含量。

使用 CBAM 的碳

認證額度來完成

進口商品排放量

的調整遵約。

已於歐盟外支付

的碳成本，其額

度可於進口時予

以抵減。

CBAM機制下的

碳認證額度不可

交易 (無法於次

級市場交易)，但

未用完的額度可

部分返還。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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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歐洲議會於111年6月22日大會表決通過CBAM立法提案。

 歐洲議會提出內容如下：

 CBAM實施時間：於2027年正式實施。

 CBAM過渡期：2023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。

 CBAM涵蓋部門：

除執委會提案水泥、鋼鐵、鋁、肥料、電力外，建議新增聚合物、有機化學品、

塑膠、氫、氨及間接排放。

歐洲議會提出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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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歐盟CBAM草案仍有部分執行細節或計算方法尚未制定，包含：

• 範疇界定：產品碳含量之計算應延伸至原料之碳足跡，或是僅需計算生產過程之直接

排放或使用能源間接排放。

• 碳含量認證單位資格規範

• 減免出口國已繳納碳費之方式…等

 本署將持續追蹤歐盟後續公布的具體實施內容，以擬定我國因應對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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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

敬請指教


